甬外经贸贸促函〔2010〕127号 

关于做好新加坡·宁波

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组展工作的通知
各县（市）、区外经贸主管部门，有关企业：

2009年8月，我市在新加坡成功举办了“新加坡·宁波进出口商品交易会”。三天展会到会专业客商达3000多人，意向成交额550万美元，成交效果明显。为推动我市外贸恢复性增长，支持和帮助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，争取更多贸易机会和订单，我局定于2010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新加坡再次举办“新加坡·宁波进出口商品交易会”。请各地外经贸主管部门积极组织企业报名参加（各地展位数已于2010年1月进行了预分配），并组织优质产品参展。为做好新加坡展的组展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展览会名称

中文：新加坡·宁波进出口商品交易会

英文：NS Expo 2010

二、主办单位

宁波市外经贸局

三、展览地点

新达新加坡国际会议与博览中心（401展厅）

四、展览会时间

布展时间：2010年6月29日（1天）

展览时间：2010年6月30日—7月2日（3天）

撤展时间：2010年7月2日下午3:00—6：30

五、展览会规模

3300平方米，150个展位

六、展品范围和展位配置

展品范围：家用电子、家纺服装、办公用品、家居用品、

家庭和个人保洁用品、礼品、汽车装饰用品等日用消费品

展位配置：采用3米×3米标准展位，包括公司楣板、1张桌子、2把椅子、9块搁板或6块网片、1个低柜、4个射灯、地毯、插座、垃圾桶等。特装或其他需求请事先告知，费用自理。

七、展样品运输

给予参展企业全额补贴，要求企业样品准备充足，每个展位样品不得少于1立方（每展位样品不到1立方米的企业自行负责运输费用），具体操作办法另行通知。

八、相关费用

展位费：16500元/展位

人员费：8500元/人（1个展位限2人），在外时间7天（含食宿行、往返国际机票、境外保险等，如遇汇率、航空、海运等市场行情起伏较大时，我局将保留对上述收费项目中部分价格进行适当调整的权利）。护照、签证费将按实际发生额另行收取。

九、展位补贴

该展作为我市2010年度开拓国际市场的重点项目，为支持鼓励企业开拓国际市场，我局给予展位费全额补贴，要求县（市）、区也给予配套补贴，先收后返。

十、出国手续

具体出国手续办理待报名结束后另行告知。

十一、报名办法

请各县（市）、区外经贸主管部门接文后，抓紧确定此项工作的联络员，积极认真做好本地企业参展组织工作，并于2010年3月底前完成本地区企业的招展工作。

宁波市外经贸局联系人：陈萍

电话：87178058

传真：87310274

宁波市东方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联系人：章继萍 彭宏伟

电话：87178386  87178309

传真：87197062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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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新加坡·宁波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展申请表

本单位决定参加2010新加坡·宁波进出口商品交易会，并保证支付各项参展费用，服从大会统一安排。
	参展单位名称
	中文：

	
	英文

	地址
	中文：

	
	英文

	参展业务部门：
	联系人：

	电话：
	传真：

	电子信箱：
	网址：

	展位数：
	参展人数：     

	企业海关编码：
	2009年度出口额：

	人员出国途径：□因公 □因私
	展品运输方式：□自带 □运输

	展位配置： 搁板□           网片□        特装或其他□

	参展主要产品（中英文）：


	单位公章：



	
	领导签字：



主题词：经济管理  外贸  展览  通知
宁波市外经贸局办公室        2010年2月26日印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100份
PAGE  

